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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情形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同意将该议

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，与上述交易有利

害关系的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。 

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1.3 亿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

净资产 4.65%，根据《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》规定，无需提交公

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 

 

独立董事：陈三联、陈丹红、高凤龙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6 月 11 日 


